
2018 年第 1 期

摘要：从设置原由、核心知识、基本学习活动、基本观念等方面宏观把握《地理 1》；从必修阶段学习特点

和学生发展的角度把握《地理 1》的知识要求和行为动词使用；从目标分层的思路考虑《地理 1》具体内容

与模块目标、阶段目标和课程总目标的关系；从核心素养形成的要求，考虑《地理 1》教学联系生活实际、
突出地理实践、提倡基于地理“大问题”的整体观下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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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课程《地理 1》的内容特点与目标分层
●林培英 / 首都师范大学（100048）

修订后的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地理 1》［1］的设计，

综合考虑地球科学教育、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等需要，

为学生感觉、感知、感悟自然环境，帮助他们深度理解

课程内容，达到形成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提供更为宽

裕的时间。《地理 1》并非传统的“自然地理”体系，它有

自己的独立目标，可以帮助只在必修阶段学习地理课

程的学生获得有关自然环境的较为系统的知识。同

时，它又与选择性必修 1《自然地理基础》有一定的进

阶关系，为学习选择性必修课程的学生强化知识、方
法、能力和观念方面的基础。

一、《地理 1》的基本描述

1.核心知识

《地理 1》的核心知识可以用：地球、自然要素、自
然灾害和地理信息技术 4 个概念表示。4 个概念下的

内容要求数量不同。与“地球”本体知识有关的要求有

3 条，包括地球的宇宙环境、地球的圈层结构和地球

的演化过程。这 3 条要求从外到内，从静到动，构成对

地球本体自然状态的整体学习。
与“自然要素”有关的要求有 6 条，在学科内容方

面，这 6 条要求涉及地貌、大气、水、土壤和植被等内

容。自然要素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自然要素形成和变

化过程的学习中，如学习自然界水循环，需要联系大

气、地貌、土壤等；观察土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了解

土壤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同时也是为了理解它在水循

环中的作用。教学时可整体设计，避免某个标准内容

教学的孤立和碎片化。
有关“自然灾害”和“地理信息技术”概念下均只

有 1 条要求。通过对自然灾害防治的学习，引导学生

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认识，是对以往学习

的提升，也是与《地理 2》人文地理学习之间的过渡。
有关自然灾害的要求与“自然要素”中的 6 条要求均

有直接的联系，教学中亦可统筹安排。
“地理信息技术”的要求落脚在了解技术的“应

用”，方式是尝试运用此技术解决与《地理 1》内容有关

的问题。该条要求的内容需要与本模块其它要求的内

容融合起来进行教学。

2.基本学习活动

这里的“基本学习活动”指具有综合性、情境化、
可操作性的地理活动形式。用尽量接近本质的概括，

这些活动可大致分为“地理阅读”“地理模拟”和“地理

出行”。地理模拟活动，指模拟解决地理问题的活动，

主要是在教室的环境下模拟解决真实的、结构不良

（低结构）的地理问题，包括自然地理问题和人文地理

问题。其中与《地理 1》学习关系密切的主要是地理模

拟实验（也会有少量真实实验）。地理出行活动主要指

课堂之外的学习活动，即户外学习活动，用“出行”强
调“走出教室”，也隐含包括教学设计之外的学生外出

旅行、参观等活动。与《地理 1》密切相关的，是地理野

外考察活动。也可以使用户外考察的说法，这样可以

将近距离、小范围的自然环境包括进来，而不一定是

正规的、远距离的野外考察。这两种是以往地理教学

已经研究过的活动。阅读活动是本文补充的，指学生

阅读教科书以外的各种与地球科学有关的书籍、期
刊、视频等材料，用以丰富他们有关地球科学的知识。
在以往教学观中，这些知识属于“课外知识”；在今天

不断发展的教学观框架下，这种阅读将逐步成为学生

地理学习的必要部分，而无需特别区分课内和课外。
在这三种基本学习活动中，模拟活动和出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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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地理实践力核心素养形成所需要的两个重要

学习场景；阅读活动则丰富了《地理 1》教学的“知行

合一”。
《地理 1》中规定的核心技能和能力要求如观察、

识别、描述、说明等，都是在上述基本学习活动中进行

培养或强化的。
3.基本观念

基本观念包括价值观和其它地理观念。高中地理

课程要让学生形成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地协调观。
《地理 1》虽然以认识地球本体和人的自然环境为主，

但仍需要帮助学生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类活

动相互协调的关系。“说明大气与生产和生活的联

系”、“用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理解释相关现

象”、“水循环的地理意义”、“海水性质和运动对人类

活动的影响”、“避灾、防灾措施”等内容都是落实人地

协调观形成目标的显性要求。地貌、土壤、植被等内容

没有显性要求，但教师在教学时也都会联系到人类活

动与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的关系。
《地理 1》还有进行自然观教育的作用。“自然观”

是哲学用语，指人们对自然界本源、演化规律、结构以

及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属于人的世界观的组

成部分。“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承载了“自

然观”教育的部分内容，但自然观中更基本的部分：对

自然界本身的看法，可以由《地理 1》以及选择性必修

课、选修课中相关模块来承担。《地理 1》是进行自然

观教育的主体，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自然环境是复杂

的、运动的、变化的；自然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自

然事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基本看法。
此外，《地理 1》的学习还会涉及自然地理事象的

空间形态与分布、概念与分类、变化与相互作用等方

面，有助于学生形成看待和理解自然环境的基本观

念。

二、理解和把握内容要求

1.对知识内容的理解

修订版的《地理 1》有一些年轻教师不熟悉的内

容，需要把握理解的角度。例如，“描述地球所处的宇

宙环境”，内容没有宽泛地要求了解宇宙环境，而是要

求从“地球”的视角了解“宇宙环境”。掌握地貌的概

念，也包括主要地貌类型概念中的次级地貌概念。这

样的学习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日常阅读中遇到的

景观描述和野外活动所见地貌景观，也有助于理解地

貌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植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需要

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植被不同，

它们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水分的影响，如森林一般分布

于湿润和半湿润地区，草原一般分布于半湿润、半干

旱的内陆地区，荒漠一般分布于亚热带和温带干旱地

区；二是不同植被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不同。
有些知识要求需要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地球科

学和地理教育框架下去理解。例如，有关地形地貌的

知识，《地理 1》可以围绕地貌现象展开学习，如河流地

貌，可以围绕河谷、河床、河漫滩、河流阶地、河口地貌

教学，让学生形成这些地貌的概念，并结合具体地貌

类型适当提及形成原因。这就可以区别小学科学课对

地形的初步观察，也可区别《自然地理基础》的内外力

作用原理，形成“小学、初中感性———高中必修感性 +

理性———高中选修理性”的螺旋式上升体系。再如，关

于自然灾害学习的要求，因为有关自然现象的成因是

安排在选择性必修 1 中的，《地理 1》不要求讲相关自

然过程的机制，而是直接讲致灾原因，如对于台风造

成的灾害，《地理 1》不要求讲台风的形成，而是讲台风

致灾的方式。如果自然灾害发生的机制比较简单，教

师也可根据情况适当讲授。
在《地理 1》的内容要求中，有一些知识涉及地理

事象的类别。课程标准一般不规定讲哪些类型，而是

由教科书编写者和地理教师决定。如果地理教师需要

自己选择，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所在地区常见

的，便于学生理解；二是我国范围内分布较多、影响较

大的，拓展学生视野。两个角度都是从学生发展角度

考虑。
此外，在教学中，为达到某些标准，有时需要教师

提供给学生一些必要的铺垫性知识，如在落实“描述

地球的演化过程”内容要求的教学中，教科书和教师

可能需要提供地层、地壳、古生物等基础知识。这些知

识的教学是为了“扫除”达到内容要求过程中的知识

障碍。
2.对行为动词的理解

《地理 1》所用的行为动词主要有 4 个：运用、描
述、识别、说明，此外还用到“解释”和“探究”。与实验

稿对比，增加了“识别”和“解释”。“识别”适合《地理 1》
地球科学和自然地理知识为主的特点；“解释”与“说

明”的含义大体相同，在与某些词汇的搭配上，二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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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
与实验稿一样，这些行为动词都是对学生而言

的。例如，“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是指学生能用

语言形象地说出“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是什么样的

环境；“描述地球的演化过程”是指学生会用文字或言

语说出地球的演化过程。因为每条内容标准都有一个

学习条件限定，如“运用地质年代表等资料”，教师关

注的重点应是学生会使用这类资料去描述地球的演

化过程，这是一种科学方法的训练，而非仅仅把地球

的演化过程结论记背下来。“运用”的概念在一些内容

标准中也会有多个含义。例如，“运用示意图，说明地

球的圈层结构”；“运用示意图，说明水循环的过程及

其地理意义”等，其中的“示意图”并不一定指向某幅

确定的示意图，也可以是学生用绘制示意图的方式表

达对地球圈层结构、水循环等的理解。教师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应用”、“描述”、“识别”、“说明”
的场景和自主学习的机会，展开行为动词表示的学习

过程，让学生在体验中逐步达到“终点”。

三、从目标分层的角度考虑教学目标设计

有教师在看到课程标准修订稿的草稿后曾提出

问题：一节课上如何落实地理核心素养？首先，如同实

验稿的地理课程“三维”总目标，4 个地理核心素养总

目标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模块或不同内容教学偏重

点会有所不同，但不宜刻意割裂开来使用。其次，“一

节课”是个传统的概念，它有助于教师有计划地教学，

也使学生有规律地上课，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但

过于成熟的东西有时会约束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核心

素养形成的教学需要跳出“一节课”的约束，尝试进行

更为综合的单元教学、问题式教学、主题式教学、项目

式学习等形式的教学设计。目标分层观念会有助于进

行这样的教学尝试。
可以把课程标准涉及的目标分为以下层次：内容

要求层次、模块层次、阶段层次、地理课程层次。内容

标准的层次与日常的课时计划密切相关。在已有的修

订课程标准实验课上，大部分课都是一节课完成一条

内容标准，如“地貌”、“土壤”的教学等。这时，按照相

关内容标准设计目标是基本要求。当具备更好的实验

或出野外条件时，某些标准也可能需要用更多的课时

来完成。
在制定针对单一内容标准的教学目标时，需要阅

读该模块的“学业要求”，考虑该内容要求在完成该模

块学业要求中的位置和作用，使单一标准的教学设计

与核心素养形成的要求结合起来。同时，考虑该内容

要求与同模块内其它内容要求的关系。例如，《地理 1》
模块中有关“地貌”、“土壤”、“植被”的要求具有较大

的共性，可以作为一类标准，使用单元课等方式进行

教学的统筹设计，这时的目标设计就从“一节课”上升

到“单元课”。用这种思路，可以完成模块的整体设计。
比较理想的是先设计模块目标，再设计单元目标，最

后是课时目标。
《地理 1》只是必修阶段模块之一。进行《地理 1》

模块目标设计时，还需要考虑《地理 2》的要求，找出二

者的联系，在必修阶段的整体框架下设计《地理 1》的

目标。有时，《地理 1》的单元或课时目标设计，也可以

联系《地理 2》的要求。
如果学生不再学习选择性必修课程，他们高中阶

段的地理学习即结束（有些学生可能学习选修课程中

某些校本课程）。《地理 1》和《地理 2》的教学共同落实

高中地理课程合格性要求，应使大部分学生达到相应

的学业质量水平 （核心素养水平与模块内容的融合）

目标。如果学生继续学习选择性必修课，他们的目标

则由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的目标共同构成，预

期学习成果则是相应的学业质量水平。
对具体知识内容的选择和设计，也可采用类似的

目标分层的思路。核心素养形成的教学关注教学内容

的综合性，提倡聚焦地理课程中重要的观念、大问题，

重要的方法、体验、情感等，避免过于偏重细枝末节和

“掰开揉碎”式的教学，但有时也需要具体的、课标之

外的“细碎”知识作铺垫或基础。要解决这个矛盾，可

以先把知识内容分层分类，分清哪些是“大问题”，哪

些是铺垫或过渡性知识。前者可以作为目标内容，后

者可以作为过程（工具）内容，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大问题”可以采用间接教学，充分展开探究过程；

工具性内容则可以采用直接教学，告知学生或让学生

自己查询获得基本了解，让这些知识为探究过程所用。
总之，在地理核心素养总目标的框架下分层思考

和设计，有助于地理教师理顺各个层次不同的要求和

相互关系，进行整体的地理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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